起草背景和依据
为切实做好合法性审查工作，落实省、市、区合法性审查工作部署，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，结合我街道实际，我街道修定《新庄孜街道合法性审查制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起草过程

街道司法所根据区司法局要求，结合街道工作实际，逐项明确，拟出初稿，经分管领导审核后，报街道党政办公室登记成稿。

三、公众反映意见建议方式
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：淮南市八公山区蔡新北路新庄孜街道办事处党政办，邮编：232052。（来信请注明“征求意见”字样）
联系人：巩飘然
联系方式：0554-2168956
邮箱: 2412289763@qq.com
四、公示时间
公示为期31天，2024年4月12日前可将意见经上述渠道送至新庄孜街道办事处。
